
中国药房 2013年第24卷第17期 China Pharmacy 2013 Vol. 24 No. 17

Δ 基金项目：2010 年浙江省高校重点教材建设项目（No.

ZJG2010088）

＊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药店经营与管理、医药营销。电话：

0574-88223215。E-mail：usaivy@126.com

近年来，我国零售药店发展迅速，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SFDA）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标点集团医药信息药品

零售监测分析系统（RDM）统计，截至2012年6月30日，我国零

售药店总数已达到425 789家。连锁药店为提高销售业绩，持

续扩张门店数量，单体药店也逐年增加，使得我国零售药店分

布呈现出不均匀情形。怎样的药店分布密度，不仅可以达到

利民便民的社会效益，而且能使零售药店的效益最大化并促

进药品零售市场良性发展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

题。笔者运用比较法对我国零售药店的分布现状及其不合理

原因进行归纳分析，介绍欧美对零售药店分布管理的经验，并

提出推进我国零售药店合理分布的建议。

1 零售药店分布密度的含义与研究意义
1.1 零售药店分布密度的含义

密度在物理学上的定义是单位体积的质量，在生态学上

的定义是单位面积或单位空间内的个体数。本文中零售药店

分布密度的概念更接近于生态学中的概念，指每个药店服务

人群的数量，即多少人能拥有一家药店。截至 2012年 6月 30

日，我国零售药店总数将近42.58万家，根据第6次全国人口普

查结果可知我国大陆人口数量为133 972.49万人，平均每3 146

人就拥有一家药店，远高于SFDA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2012

年度中国医药市场发展蓝皮书》中提到的发达国家每6 000人

拥有一家药店的国际标准水平。

1.2 零售药店分布密度的研究意义

1.2.1 达到利民、便民的社会效益。民众是药品的最终消费

者，研究药店分布密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满足群众购药的

需求。《药品管理法》中针对开办药品经营企业提出“合理布

局”这一原则时，就是基于方便消费者购药的理念。

1.2.2 促进零售药店发挥最大效益，避免药店之间的恶性竞

争。当药店集中、密度过大时可能会出现低价倾销、虚假广告

等不正当竞争手段，侵害消费者利益。合理布局药店，可以避

免不当竞争的发生，促使药店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1.2.3 促进药品零售业的规范化发展，避免社会资源的浪

费。每一行业都有自身的“适度”，药品行业也不例外。然而

由于药品行业在我国发展还不成熟，行业的政策法规还不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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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还需完善，使得药品零售行业不够规范。摸索一个适合药

品行业健康发展的“度”，充分利用零售药店的资源，从而使药

品行业更加规范化、合理化、结构化[1]。

2 我国零售药店分布现状及其成因分析
2.1 我国零售药店的发展与分布现状

根据中国医药商业协会连锁药店分会 2012年调查显示，

我国药店的数量一直处于稳步增长趋势，2006－2009年全国

零售药店以每年约2万家的速度增长，2010年增幅有所减缓，

2012年 1－6月只增加了 2 001家，详见图 1。虽然有诸多原

因，如“新医改”政策的推进、社区服务中心的增加和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的发展等，但是药品零售市场上药店总量上趋于饱

和也是事实。

通过对 2012年 5月全国各省市政府网站相关资料查阅，

了解到全国各大城市的药店密度差异较大，我国部分城市零

售药店分布密度见图2。

从图2中可见，上海每家零售药店承担的人口数量是长沙

的4倍还多，表明我国零售药店分布密度呈现出极不均匀的状

态。

2.2 我国零售药店分布密度的相关政策

我国对零售药店分布密度尚无明确规定，2001年颁布施

行的《药品管理法》第 14条中明确规定“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

准开办药品经营企业，除依据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条件外，还

应当遵循合理布局和方便群众购药的原则。”2001年《药品管

理法实施条例》对该条款进行具体化，第 12条规定，开办药品

零售企业，受理申请的药品监督管理机构应“结合当地常住人

口数量、地域、交通状况和实际需要进行审查，做出是否同意

筹建的决定。”就现行的相关文件看，没有对零售药店布局做

出详细的限制和相关规范。

《药品管理法》中对零售药店的开办仅是要求“合理布

局”，因而，自该法规实施以来，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合理布局”的理解不同，具体执行也是

各有千秋。其中，距离设置是药店布局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也

是具有争议的方式，通过对各省市政府网站的查阅，归纳全国

各省市对零售药店距离设置方面的规定，主要有距离限制型、

完全放开型、渐次放开型和摇摆限制型4种类型，见表1。如山

东省青岛市近10年经历了“距离限制-放开-再限制-再放开”的

过程，这正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药店分布密度上纠结

的表现[2]。

表1 按距离设置规定划分的我国零售药店类型及代表省市

Tab 1 Types of retail drugstores by distance setting and rep-

resentative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类型
距离限制型

完全放开型

渐次放开型

摇摆限制型

相关要求
药店开办一直实行距离限制

药店开办无距离要求，由市场调节

药店开办距离要求越来越宽松，或者从
有距离限制到无距离限制

曾有距离限制，一度取消，而后又重作
规定

代表省市
限制距离：北京350米，上海300米，天津100米等

广东、浙江、江苏、江西、辽宁等省辖区内的大部分
地区

福建厦门市、江苏泰州市、安徽合肥市等

山西太原市、四川成都市、湖北武汉市、山东青岛
市等

2.3 我国零售药店分布不合理的原因

2.3.1 距离调节法的实际效果差且合法性欠缺。限制药店之

间距离的结果只能是控制整个辖区内药店的数量，而《药品管

理法》要求的合理布局并不是简单地控制数量。距离调节的

不合理表现：一是人口密度不同，而要求的距离一样。如人口

密度大的区域药品消费额一般高于人口密度低的地区，按照

距离调节法，这两个地区单位面积内可以拥有相同数量的药

店，显而易见是不合理的。二是药店设距保护了既得利益者，

竞争压力的缺失导致市场活力受到阻滞，制约了药品零售业

的重组、整合，不利于产业集中度的提高。三是药店设距有违

背《行政许可法》法律精神的嫌疑。《行政许可法》规定“法规、

规章对实施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做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

设行政许可；对行政许可条件做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违反

上位法的其他条件”。显然，《行政许可法》对行政审批时随意

增加条件是持否定态度的[3]。零售药店审批时设立距离限制

条件，在许多情况下是由负责药店审批的基层药监部门以规

范性文件的形式加以规定，甚至是“土规定”、“土办法”，合法

性值得商榷[4]。由于距离调节法实际效果差且合法性欠缺，药

店难以达到合理布局。

2.3.2 人口密度调节法的操作性和灵活性差。人口密度调节

法是以区域内人口密度作为审批药店开办数量的主要依据，

根据人口密度、药店经营面积等因素综合得出人口密度与所

需药店数量间的线性或非线性关系，构建相关数学模型，通过

计算确定某区域内需要的药店数量和规模。该方法也有一定

的局限。首先，由于城市的人口流动频繁，负责药店审批工作

的基层药监部门很难获取数学模型的相关准确数据，会导致

审批效率降低甚至是长期搁置；其次，人文因素是人口密度调

节需特别关注的因素，如同样的人口密度，但老年人口多和年

轻人口多的两个城市对药品的需求程度是不同的，东西部地

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药品的消费能力也是截然不同的，因

此统一的数学模型难以应对各地的具体情况、达到实现药店

合理布局要求；第三，单纯从人口密度来确定药店数量和规

模，在人口稀少的区域会导致药店数量少、规模小，给百姓购

药带来不便[5]。由于人口密度调节法的操作性和灵活性较差，

以致药店需求和资源没有合理匹配。

2.3.3 市场调节法的不可控性和滞后性。市场调节法遵循了

市场需求定律。然而，市场不是万能的，药店对利益最大化的

追求可能会引发恶性竞争，导致市场调节失灵。完全通过市

场调节的药品零售市场可能出现因垄断、低价销售、减少设施

设备来减低成本而带来的药品质量问题、虚假广告等不正当

图1 2006－2012年6月我国零售药店的数量

Fig 1 The number of retail drugstores in China from 2006

to Ju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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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我国部分城市零售药店分布密度

Fig 2 The distribution densities of retail drugstores in some

cit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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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手段，更甚者还可能出现为了降低经营成本经营假劣药

品、以非药品冒充药品等违法行为，危害消费者的健康乃至生

命。即使市场是规范的，也造成了社会资源的闲置或者浪

费。由于市场调节法带有不可控性和滞后性，会导致药店不

良竞争和社会资源闲置。

3 国外零售药店布局经验
3.1 欧洲国家对药店布局的管理情形

欧盟各成员国的药店经营受到体制、经济、文化等方面的

影响，与我国相比具有一定的差异。多数成员国的社会福利

制度和卫生健康政策完善，药品零售市场趋于成熟。药店以

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提高药品可及性”为主要目标。各个成

员国的药店开办制度也各不相同。政府规制宽松的典型国家

有爱尔兰、荷兰和挪威；政府规制严格的典型国家有奥地利、

芬兰和西班牙。规制宽松的国家没有对药店开办位置进行限

制，而规制严格的国家都有明确的规定。西班牙和奥地利以

地理和人口分布为基准，决定药店是否开办。西班牙进一步

细分地理区域，奥地利考虑城市的总体规划。以地理和人口

分布作为药店开办位置的标准，是为了保障公众健康需要，促

进药店服务覆盖到全国。欧洲有许多国家都采取这种方式规

划药店的开办，如法国、意大利、葡萄牙。芬兰采取执照制度

对药店的开办进行调节，每个地区的空缺执照决定了该地区

药店的数量。在规制宽松的国家，药店的开办位置没有限制，

更多药店会集中开办在人口密度大的地区，以城市中心地段

为主，而农村等人口密度小的地区将被忽略。在不受限制的

情况下，药店的开办数量多，势必造成药师的数量短缺、工作

负担的加重和服务质量的降低。上述问题，都不利于促进药

店的“专业化服务和药品的可及性”。为了避免和防范这些问

题的发生，挪威政府对农村开办的药店给予补贴[6]。

3.2 美国对药店布局的管理情形

美国的药店不属于美国FDA管理，而是由各州的药店董

事会负责监督管理。例如，德克萨斯州州立药店董事会，就不

仅负责本州药店的审批与管理，同时也对经营者及管理人员

发放证书。据FDA 2012年统计，美国目前共有近7万家药店，

按照全美3.08亿人口计算，平均4 400人使用一家药店。关于

药店分布的问题，美国法律并没有硬性规定。但各州将会根

据当地的情况做出一些限制，比如德州州立药店董事会要求，

在各个社区内药店分布至少要达到让顾客在 7分钟内就能走

到的密度，拿休斯敦这样人口稠密的市区来说，平均 400米就

有一家药店[7]。

4 推进我国零售药店分布合理化的发展策略
药店在整个医药流通环节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功能体

现在向消费者提供药品和药学服务、满足消费者的健康需

求。由于药品的特殊性，药店不同于一般的零售商店。政府

的管制对于药店的开办是不可或缺的，能有效地提升药店的

“专业化服务和药品的可及性”。在中国，无论是距离调节、人

口密度调节还是市场调节，国家政府主管部门都未参与进去，

监管力度较差。单靠市场调节和基层药监部门的监管还不足

以控制药品零售市场的发展，因而建议政府监管借鉴欧美等

国家的经验，适度控制药品零售市场。

4.1 合理布局应以市场调节为主，达到药店数量、规模与需求

的动态平衡

零售药店虽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公益性，但归根结底是经

济体，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就应当遵循市场规律，让市场去调节

药店的布局。市场本身就存在着一只“无形之手”——供求规

律。在药品价格相对固定的情况下，供求关系与药店数量之

间其实也是相互制约的。简单地讲，开办药店的根本目的是

盈利，药店实际数量大于需求，导致消费能力不足，竞争力差

的药店盈利下降甚至亏本，最终会自动退出市场，勉强立足的

药店可能也会考虑缩小规模、降低成本；反之，药店实际数量

小于需求，导致消费能力强，药店有利可图，原有药店扩大规

模或者新开办药店增多，加入市场。因此，在理想状态下通过

市场规律的作用，药店实际数量、药店规模与需求必然达到相

对平衡。

4.2 合理布局应以行政干预和行业自律为辅，完善药品零售

市场监督管理机制

从理论上讲，市场调节是实现合理布局最科学的方法，而

这种方法的弊端在于由此引发的不正当竞争、资源与需求的

不匹配等。如何消除这个弊病？政府适度的行政干预是必要

的，行业的自身约束规范也是不可缺少的。首先，国家层面应

制订行之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与药品零售行业发展规划，引

导药品零售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其次，地方相关部门在各自

职责范围内依法履行监管职能，严防经营中不当竞争行为扰

乱正常的药品市场秩序，尤其是建立有效的药店退出市场机

制；最后，行业协会应完善药品零售市场的行业道德规范，建

立行业信用机制，增强行业自身发展的驱动力。

在合理布局规划基础上，对过度饱和的区域实行限制性

手段，有助于药店布局从城区往农村的扩散。政府可以区域

单位（如以行政村为单位）为边界，以常住人口总量为基准，分

配该区域的药店数量。若以行政村为单位，规定一个行政村

原则上开设药店不得超过一家，常住人口超过 4 000人的，可

以按比例增加药店数量。如此，既能实现药店资源均衡分布

的总体目标，又尊重市场规律，给开办者适度的地域选择权，

不仅比较科学，而且容易操作。

综上，零售药店分布密度不仅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而且

关乎社会民生和资源配置问题。政府、行业、企业三方要携手

推进零售药店分布合理化，达到利民便民的社会效益的同时，

实现需求与资源的合理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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